
	
	

	
	昌政办字〔2020〕21号


昌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昌黎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各区管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昌黎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17年11月9日印发的《昌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黎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昌政发〔2017〕12号）同时废止。

      昌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1日

昌黎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科学有效应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6）《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7）《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8）《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9）《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

（10）《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11）《河北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12）《河北省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13）《秦皇岛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4）《秦皇岛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5）《秦皇岛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6）《昌黎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7）《昌黎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下列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工作:

1.3.1  本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一般（Ⅳ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1.3.2  超出乡镇政府应急处置能力,或者跨行政区、跨多个领域（行业、部门）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1.3.3  县政府认为需要由县政府处置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1.3.4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道路运输事故不适用本预案。

1.4应急原则

1.4.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1.4.2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下，各乡镇政府和县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1.4.3  条块结合，属地为主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的领导和指挥以地方政府为主，实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有关部门应当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

1.4.4  依靠科学，依法规范

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采取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1.4.5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坚持事故应急救援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完善装备、预案演练等工作。

1.4.6  职责明确，规范有序

参加应急救援的部门和人员，应按照各自的职责，规范有序地进行应急活动，避免因职责不清，盲目施救而造成现场混乱、引起二次伤害。

1.5风险分析

全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共64家，涉及液氨、盐酸、氧气、乙炔气、甲醇、过氧化氢等危险化学品。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2家（证照到期）；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54家（其中：加油站34家、液氨经营企业7家，其它一般经营企业20家）；化工企业1家，涉及危险化学品种类34种；过境液氨长输管道共计长约23.827km。

我县危险化学品行业具有企业规模小、点多面广等特点，在生产加工和储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石油化工和化学物质多，且这些物质大多具有易燃、易爆、易挥发、易扩散流淌、易产生静电、易受热膨胀及有毒等特性，存在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事故风险。

2  组织体系与职责

2.1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组成

2.1.1  县应急指挥部

在县政府的领导下，成立昌黎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县应急指挥部”），县应急指挥部是我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领导机构，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及各成员单位组成。

总指挥：县政府应急管理工作分管副县长

副总指挥：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县民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县分局、县气象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总工会、县人民武装部、驻昌部队、武警中队、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供电公司和秦皇岛供电公司北戴河新区供电中心、事发地乡镇政府、事故单位。

2.1.2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作为县应急指挥部常设机构，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2.1.3  专业救援组

根据生产安生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需求，县应急指挥部组织成立综合协调、现场抢险救援、环境监测、气象监测、疏散安置、秩序维护、医疗救护、新闻宣传、后勤保障、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专业救援小组，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1.4  现场指挥部

上一级指挥部负责人及有关成员单位集结到位后，下一级指挥部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应急指挥机构迅速与上一级应急指挥机构进行衔接，共同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指挥现场救援工作。

2.2应急救援组织机构职责

2.2.1  县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分析、研究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重大问题及重要决策事项。

（2）组织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负责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先期处置，必要时请求市政府业务部门给予支持。

（3）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展趋势，决定启动、终止应急响应，并负责组建现场指挥部。

（4）指导乡镇（区）政府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前期应急处置工作。

（5）承担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2.2.2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组织落实县应急指挥部决定。

（2）组织、协调成员单位按照预案和职责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负责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演练与管理。

（4）建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收集制度，按照规定做好信息报告工作。

（5）负责县应急指挥部所属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培训、应急物资的储备管理。

（6）对敏感的、可能有次生或衍生危害性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或预警信息进行监测，视情组织专家会商研判，按规定做好信息报告、预警和应急响应，必要时提升响应级别。

（7）负责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工作。

（8）负责专家组的日常管理和联系工作。

（9）指导乡镇（区）政府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前期应对处置工作。

2.2.3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1）县委宣传部

负责事故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工作；做好媒体记者的组织、管理和引导工作；协调解决新闻报道中遇到的问题。

（2）县应急管理局

做好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报告县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提出启动相关应急响应的建议；根据指示，通知相关乡镇政府、有关部门赶赴事故现场处置；参加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工作，提供事故救援辅助决策的相关信息；建立应急专家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专业及辅助队伍档案，根据事故需要，调动专家和救护队；参与或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督促、检查和指导对本预案的教育、培训、演练等工作。

（3）县公安局

组织实施人员疏散和事故现场警戒；实施事故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管理；确定死亡人员身份。

（4）县财政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中资金的保障、核算和监管。

（5）县卫生健康局

组织调派医疗专家、卫生救援队伍对事故现场实施紧急处置、救护以及防疫处理。

（6）县民政局

负责做好事故中遇难人员遗体临时保管工作。

（7）县交通运输局

协调事故应急期间所需运输工具调集工作；组织、指挥、协调因事故损坏的交通设施的抢修工作；在危险路段设立醒目的警示标识；做好抢险救援人员、物资以及撤离人员的紧急运输工作。

（8）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县分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对危险化学品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置提出建议。

（9）县气象局

提供事故现场风向、风速、温度、气压、湿度、雨量等气象监测及气象资料，并提供气象预报信息。

（10）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组织、指挥、协调因事故损坏的重要设施的抢修工作；协调事故救援中挖掘、装卸等大型工具。

（11）县水务局

负责事故救援中供水保障工作。

（12）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负责事故救援中排污、垃圾处理、卫生设施等保障工作。

（13）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配合做好事故救援中的新闻报道等工作。

（14）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的管理和调拨。

（15）县发展和改革局

协助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中的生活物资的调拨；负责协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中油料保障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通信保障应急工作。

（16）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做好由于地质灾害引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中各种技术保障工作。

（17）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督促发生伤亡事故的非法用工单位按有关规定对伤亡人员给予赔偿;对己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依法及时支付工伤保险。

（18）县总工会

依法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19）县人民武装部

按照事故救援的需要，组织协调驻昌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队伍参加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20）武警中队

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抢险救援和灾区社会秩序维护等工作。

（21）县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现场救援，制定泄漏、爆炸和灭火扑救处置方案；组织伤员的搜救；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有关设备容器的冷却和救援后的洗消工作；负责组织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22）事发地乡镇政府

组织做好或配合县有关部门做好事故抢险、人员疏散安置、交通管制、物资供应、善后处理等相关工作。

（23）县供电公司和秦皇岛供电公司北戴河新区供电中心

负责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救援中的电力保障。

（24）事故单位

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时报告事故情况及已采取的处置措施;按照县应急指挥部的要求，提供应急处置相关资料，配合实施事故救援及后期相关工作。

2.2.4  县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主要职责

（1）综合协调组

由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任组长，抽调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主要负责事故救援的综合协调，应急救援相关资料收集归档，处置信息调度、汇总、上报，与上级工作组的协调联络等。

（2）现场抢险救援组

由现场指挥部确定负责人，县消防救援大队，救援专家组、专业救援队伍、事故单位等为成员，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救援工作。

主要任务：

①根据事故现场情况，参照事故单位应急预案，研究制定现场的具体救援方案，在保证人员安全情况下，组织、指挥抢险队伍实施现场抢救（包括抢救伤亡人员和灭火、堵漏、排险等）。

②迅速确定事故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害性和事故波及范围，提出疏散周边人员等相应建议。

③指挥做好现场防火防爆、防化学伤害、用电管制等安全监护工作，防止次生灾害。

④保护事故现场。在抢救结束，确认危险已经消除，提出终止现场抢险的建议。

（3）环境监测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县分局主管领导为组长，相关环保部门人员参加。

主要负责：

①迅速对事故周边环境进行监测，针对事故影响范围及程度，出具监测报告，及时报告县应急指挥部及现场抢险组。

②在事故抢险过程中，随时监测事故周边环境的污染程度，发现可能危及人员安全的情况，立即报告现场抢险组。

③对事故周边环境进行监测评价，确认危险物质浓度降到规定值以下，将检测评价结果及时报现场抢险组及县应急指挥部。

④对应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水体、土壤污染提出处置措施并监督实施。

⑤在应急结束及现场清理恢复阶段，继续跟踪监测直至正常。随时提供气象信息，提供风向、风速、流量、温度等气象信息供县应急指挥部决策。

（4）气象监测组

由县气象局主管领导为组长，县气象部门相关人员参加。

主要负责：

①迅速对事故发生地风向、风力、气温、温度等气象情况进行监测和预测，及时报告县应急指挥部及现场抢险组。

②在事故抢险过程中，随时提供气象信息，提供风向、风速、流量、温度等气象信息供县应急指挥部决策。

（5）疏散安置组

由事发地乡镇政府相关领导为组长，公安、交通、民政、发改、卫健等部门参加。

主要负责：

①按照县应急指挥部指令，做好受影响人员疏散的动员、提供疏散车辆，秩序维护，明确疏散路线、疏散地点。

②做好疏散人员安置，提供生活保障和卫生防疫工作。

（6）秩序维护组

由县公安局相关领导为组长，组织治安、交警、当地派出所和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参加。

主要负责：

①负责事故现场的治安保卫、危险区域警戒；安排专人严格控制进入事故现场人员，并认真做好登记统计。

②根据需要，在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维持交通秩序。

③确认死亡人员身份等工作。

（7）医疗救护组

由县卫生健康局相关领导为组长，县市场监管局、事发地乡镇卫生院及医疗救护单位、事故单位安排有关人员参加。

主要负责：

①组织调配医务人员、救护车辆及药品器材，在安全区域对受伤人员实施有效的抢救治疗。

②及时转移事故现场伤亡人员，组织专家依据危险化学品的特性，迅速确定抢救治疗方案。

③出现大量危重人员时，迅速分流转送指定医院，并组织专家做出伤害程度的判断，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疗，做好转送接诊病人的记录，为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理提供依据。

（8）新闻宣传组

由县委宣传部主管领导为组长，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事发地乡镇（区）政府等单位参加。

主要负责：

①组织撰写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新闻发布稿件并对外发布；负责新闻媒体人员对接。

②及时发布事故相关信息，防止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

（9）后勤保障组

由事发地乡镇（区）政府相关领导为组长，县民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事发地乡镇（区）政府、县供电公司参加。

主要负责：

①抢险物资和工具、器具的供应，组织车辆运送抢险物资和人员。

②提供应急救援人员食宿及饮水保障；提供应急供电保障和通信保障。

（10）事故调查组

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由县政府直接组成调查组或者授权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事故调查与事故报告的拟定按有关规定执行。事故调查组单独设立应急处置评估组，专职负责对事故单位和事发地乡镇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评估，应急处置评估组组长由县应急管理局主管领导担任，有关单位人员参加，并根据需要聘请相关专家参与评估工作。上级应急管理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派出工作组协助下级政府事故调查组进行应急处置评估。

（11）善后处置组

由县应急指挥部确定负责人，县应急管理局、县民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局、事故单位主管部门、保险公司及事故单位参加。   

主要负责：

①事故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协调相关理赔工作。

②事故影响范围内人员衣食住行的安置。

③受伤人员医疗鉴定及后期治疗。

④提交事故医疗费用报告。

3  监测与预警

3.1监测

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应急机构对职责范围内可能导致一般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进行监测。监测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雷电、雨雪、地震等气象和自然灾害；研判事故发展趋势。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即采取预警措施：

（1）县、乡镇政府和各部门安全生产应急机构接到可能导致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时。

（2）预测到雷电、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信息，可能造成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

（3）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影响范围能持续扩大，经研判，可能危及更多周边群众时。

3.2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按事故紧急和严重程度分为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共四级，预警级别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3.2.2  预警信息发布

分析评估结果确认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乡镇政府或有关部门及时向县政府或相应部门报告，县政府或相应部门根据分析评估结果按有关规定立即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向市政府或相应部门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相关县区的政府通报。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报告、通报和发布有关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由针对性的通知方式。

3.2.3  预警行动

（1）预警信息的分析和研判

县政府有关部门和乡镇（区）政府接到可能或即将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或已经发生了一般级别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后，立即对预警信息进行研判，分析可能对本行业、本辖区的影响和可能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向有关企业和部门通报预警信息。

（2）应急准备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可能发生或发生一般级别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县政府有关部门和事发地乡镇（区）政府要密切关注事态进展情况，按照预警级别，通知相关人员做好应急准备，并督促相关企业采取防范措施。在事态严重时，要及时报告县政府，由县政府协调县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

（3）预警的解除和舆情应对

预警解除后，由县应急管理局将预警解除信息报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布预警解除信息。发布预警信息和解除预警信息时要做好舆论应对准备，避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事态特别严重或情况紧急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预警信息或预警解除信息，并及时关注公众反应。

（4）预警级别的调整

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经县政府同意，由预警发布单位对预警级别向上或向下进行调整，并及时发布。

3.3信息报告

3.3.1  报告方式

事故单位→当地乡镇（区）人民政府、县应急管理局→县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

3.3.2  报告时限

一般事故，企业负责人要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县应急管理局报告，县应急管理局要在事发2小时内向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告。

较大事故，县应急管理局要第一时间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在事发110分钟内向省应急管理厅书面报告。

重大及以上事故，县应急管理局要在事发后立即采取先电话、后书面的形式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在事发25分钟内通过电话形式、35分钟内通过书面形式向省应急管理厅报告。

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要求核报的事故信息，县应急管理局要迅速核实、及时反馈，电话反馈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书面反馈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

3.3.3  事故报告主要内容

（1）发生事故的单位、时间、地点。

（2）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发展趋势，可能影响的范围，现场人员和附近人口分布。

（5）事故的初步原因判断。

（6）采取的应急抢救措施。

（7）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救援抢救的事宜。

（8）事故的报告时间、报告单位、报告人及电话联络方式等。

4  应急响应

4.1响应分级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或者当地乡镇政府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应急预案启动后，本预案进入启动准备状态。

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发生Ⅳ级及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或超出乡镇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事故，以及县政府认为需要县级救援力量进行处置时，由县应急指挥部确定响应级别，宣布启动本预案。

4.1.1  启动四级响应

启动四级响应时，县应急指挥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1）县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宣布启动本预案，开展应急响应。

（2）县有关部门接到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通知后，按照本预案要求，向部门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报告，组织相关人员赶赴县应急指挥部或事故现场参加相关工作组，按照职责开展事故应急相关工作。

（3）根据救援需求，迅速调集事故抢救所需有关人员、设备、器材。

（4）研判事故形势，在事故危及周边居民时，及时进行疏散。

（5）救援力量不足时，申请联系驻昌部队、武警中队参与救援。

（6）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有关部门通过做出标志、拍照、摄像、记录和绘制现场图等形式保护事故现场。

4.1.2  启动三级、二级和一级响应

除按照四级响应程序迅速开展救援外，还应采取下列措施：

（1）向市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及时报告事故情况和救援进展信息。

（2）根据事故进展情况和救援需要，请求上级或外部支援。

（3）事故影响可能超出本县范围，要向周边地县政府或相关单位进行通报。

（4）上级生产安全事故救援指挥部成立后，配合上级指挥部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并做好相应支撑和保障工作。

4.2指挥协调 

发生一般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启动本预案，进入响应程序后，县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立即按照预案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启动本预案后，县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及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迅速到达总指挥部（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相关分管负责人到达现场指挥部。必要时，总指挥部前移至事故现场侧上风方向安全距离外。

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由总指挥部授权决定，通常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

现场指挥部成立前，属地乡镇（区）政府、事发单位和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必须迅速、有效地实施先期处置，事故发生地乡镇政府负责协调，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防止次生事故发生，果断控制或切断事故灾害链。

事故应急救援协调工作主要包括：

（1）根据现场抢救工作需要和全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的布局，协调调动有关的队伍、装备、物资，保障事故抢救需要。

（2）组织有关专家指导现场抢救工作，协助当地政府提出救援方案，制定防止事故引发次生灾害的方案，责成有关方面实施。

（3）针对事故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适时通知有关方面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4）协调事故发生地相邻地区配合、支援救援工作。

（5）必要时，通过县政府协调驻昌部队、武警中队参加应急救援。

4.3响应程序

当启动本预案后，各部门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响应：

4.3.1  乡镇政府

（1）启动并实施本级应急预案，并及时向县应急管理局报告。

（2）成立本地应急救援指挥部。

（3）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先期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4）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县应急管理局提出申请。

4.3.2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1）开通与应急救援机构、现场指挥部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故进展情况。

（2）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和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灾难基本情况和抢险救援的进展情况。

（3）通知县应急指挥部组成单位成员和有关专家组成县应急指挥部。

（4）开启移动通讯指挥设备，为事故现场联系提供应急保障。

（5）通知相关救护队随时待命，必要时调动救护队实施增援。

（6）事故可能或已经导致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时，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及时通报相关领域的应急指挥机构，同时上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和市应急管理局。

（7）按县政府的决定，协调落实有关事项。

4.3.3  县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1）迅速按要求集结，成立现场指挥部，按各自职责制定事故的应急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需要和救援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修订救援方案。

（2）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及时疏散、撤离可能受到事故波及的人员。

（3）救援力量不足或者事态严重时，现场指挥部应向上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出增援请求。

（4）参加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协调下，进行救援处置、控制事态扩大。

（5）公安、交通运输管理等部门要开通应急特别通道，确保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尽快到达事故现场。

4.4处置措施

4.4.1  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县有关部门接到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通知后，按照本预案要求，向部门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报告，组织相关人员赶赴县应急指挥部或事故现场参加相关工作组，按照职责开展事故应急相关工作。

（1）根据救援需求，迅速调集事故抢救所需有关人员、设备、器材。

（2）研判事故形势，在事故危及周边居民时，及时进行疏散。

（3）救援力量不足时，申请联系驻昌部队参与救援。

（4）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有关部门通过做出标志、拍照、摄像、记录和绘制现场图等形式保护事故现场。

4.4.2  较大及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县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在市应急指挥部指挥下开展事故应急相关工作。

4.5扩大响应

如果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等级进一步扩大或超出本级政府处置能力，县应急指挥部征求县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向驻昌部队、武警中队或市、省、国家有关方面请求支援。

4.6事态评估

事故调查组应组织对突发事故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等进行调查分析和总结评估，按规定上报。县应急指挥部应组织专业技术机构和专家组对引发事故的相关风险因素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分析事故的相关风险因素及时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总结分析工作经验及存在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4.7响应级别调整和终止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对突发事故进行分析研判，认为符合级别调整或终止条件的，提出调整应急响应级别的建议，报县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事故风险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由县应急指挥部宣布响应结束。

4.8社会动员和应急联动

县应急指挥部与周边县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明确通信联络、信息共享、应急队伍及资源调动程序等工作。县政府应逐步完善与属地中央、省、市、县大型企业应急联动机制，明确应急值守通信联络方式、信息报送要求、应急队伍物资调动程序等，确保突发事故发生后能够快速、有序、协同应对。

4.9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应当遵循依法、及时、准确、客观的原则。县政府、县应急指挥部要在突发事故发生后及时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向社会发布基本情况，并根据事故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5  后期处置

5.1善后和保险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抢险结束，乡镇政府、县直有关部门要按规定及时调拨救助资金和物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事故伤亡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治疗和抚恤；对应急处置中的伤亡人员、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物资，依法依规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保险机构要及时派员开展对应急救援人员和受灾人员的保险受理、赔付工作。

5.2恢复和重建

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乡镇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指导或帮助受灾地区开展恢复和重建工作。

5.3应急救援总结

本预案终止实施后，现场指挥部要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报县政府和县应急管理局。根据现场指挥部提交的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县应急管理局要组织分析、研究，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报县政府和有关部门。 

5.4事故信息资料的保全与事故调查

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尽量搜集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的原始信息。在保证应急和事故现场信息采集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要对事故的现场多方采集影像资料，为事故调查、总结应急经验保留一手资料。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立即采取措施保全事故证据、资料，对必须拆除、移动的事故现场设施，应做好标记、保留影像图片。

对现场采集、留有的所有现场证据、资料及技术档案，应登记造册、编号，并交由事故调查主管部门保存。证据的移交必须经经办人签名，以备证据保全、查验和责任移交。

事故的调查与事故报告的拟定应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执行。

6  保障措施

6.1通讯与信息保障

根据救援实际需要，由县发展和改革局协调通信运营商负责通信和信息保障。各成员单位要指定负责日常联络工作人员，充分利用通讯手段，保障通讯畅通。县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接收、处理事故报告信息。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及时更新登记。

6.2应急队伍保障

应急处置队伍包括依托消防救援队伍组建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由政府有关部门组建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6.3应急专家保障

县应急管理局建立危险化学品专业专家库，建立专家管理和联系制度，确保应急需求时能迅速组成应急专家组，为事故应急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6.4物资与经费保障

县应急指挥部逐步建立实物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生产能力储备与技术储备相结合的物资保障体系。完善重要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县政府和乡镇政府要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灭火等专用车辆由县“119”指挥中心负责统一调动。抢救用吊车、铲车、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主，事故发生地企业、事发地乡镇政府配合协调解决。抢救用客运、货运等运输车辆以县交通运输局为主协调解决。现场医疗救护车辆、医务人员及应急药品器械由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协调解决。县消防救援大队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特点，合理配备配置防护器材；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等有关部门根据任务需要，配备必要的防护器材；现场抢救专用防护器材（防毒面具、各种呼吸器、防护服）由事故单位、消防救援队及大型企业救援队伍自备。事发地乡镇政府负责抢险人员所需食品和饮用水供应。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救援资金储备，应急救援资金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县、乡镇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落实所需资金。

6.5技术储备与保障

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及生产经营单位，要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人才资源和技术设施设备资源，建立应急救援专家库，提供在应急状态下的技术支持。

县气象局负责提供与事故应急救援有关的气象参数和气象资讯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建立重大危险源基础数据库，根据重大危险源的普查情况，利用重大危险源、重大事故隐患分布和基本情况台账，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提供基本信息。利用已建立的数据库，掌握生产安全管理信息，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提供保障。

6.6救援装备保障

县、乡镇政府及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储备一定数量的常备应急救援物资。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和完善工作，建立完善共享的特种救援装备数据库和调用制度，保证应急状态时的紧急调用。全县各级、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要根据本部门、本行业的实际情况，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要掌握本专业的特种救援装备情况，各专业救援队伍要按规程配备必要的装备。

县、乡镇政府常备物资经费由本级政府财政负责；企业常备物资经费由企业负责，列入生产成本。必要时，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征用社会物资。

6.7其他保障

6.7.1  交通运输保障

县公安局做好交通秩序维持，对应急车辆优先放行；县交通运输局在开展应急救援时开通应急特别通道，确保救援队伍和救援物资装备尽快赶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6.7.2  医疗卫生保障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医疗卫生队伍及时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和有关区域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6.7.3  治安保障

县公安局组织事故现场安全警戒和治安、交通、消防管理，加强对重点场所、重点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及时疏散群众，维持现场治安、交通秩序。

6.7.4  社会动员保障

县、乡镇政府根据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并做好应急救援的协调保障工作。县应急指挥部负责调用事发地以外的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增援，事发地乡镇政府要为其提供各种保障。

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时，须为参与人员提供完备的防护器材，保障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原则上动员的社会力量要具备相关应急知识与技能。

7  奖励与责任

7.1奖励

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其所属单位或县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者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7.2责任追究

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在管辖范围内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逃脱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8  预案管理

8.1预案培训、宣传和演练

预案发布后，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对相关指挥员、应急救援队伍进行预案解读培训，使其熟悉应急职责、响应程序和处置措施，切实提高应急联动处置能力。

县政府有关部门可利用新闻媒体、网站、报刊、举办专题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知识的宣传、培训和教育活动。

县应急管理局和有关部门监督、指导和协调本预案的演练工作，至少每2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演练结束后组织演练评估。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演练的执行情况，预案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指挥协调和应急联动情况，应急人员的处置情况，演练所用设备装备的适用性，对完善预案、应急准备、应急机制、应急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等。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演练评估。

8.2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8.3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9  附件

附件1

昌黎县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挥部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县委值班室
	2983111

	
	县政府值班室
	2022132

	
	昌黎镇镇政府值班室
	2033820

	
	靖安镇镇政府值班室
	2091266

	
	安山镇镇政府值班室
	7168860

	
	龙家店镇镇政府值班室
	2310676

	
	泥井镇镇政府值班室
	2071010

	
	大蒲河镇镇政府值班室
	2280155

	
	新集镇镇政府值班室
	2065205

	
	刘台庄镇镇政府值班室
	2046204

	
	茹荷镇镇政府值班室
	2041281

	
	朱各庄镇镇政府值班室
	2095012

	
	荒佃庄镇镇政府值班室
	2510117

	
	团林乡乡政府值班室
	2210012

	
	葛条港乡乡政府值班室
	2209374

	
	马坨店乡乡政府值班室
	2068203

	
	两山乡乡政府值班室
	2189678

	
	十里铺乡乡政府值班室
	2079001

	
	南区管理处值班室
	2656006

	
	昌黎工业园值班室
	2192879

	
	黄金海岸文旅园值班室
	5963288

	
	空港产业园值班室
	2029391

	
	碣石山管委值班室
	2029506

	
	县委宣传部
	2022431

	
	县委网信办
	2025269

	
	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2836

	
	县财政局
	2022242

	
	县公安局
	2609615

	
	县应急管理局
	2039936

	
	县卫生健康局
	586058

	
	县交通运输局
	2022928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526

	
	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551068

	
	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
	7800369

	
	县气象局
	2031601

	
	县水务局
	2022757

	
	县林业发展中心
	2023940

	
	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2693

	
	县民政局
	2868091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626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522

	
	县医保局
	2039571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2882507

	
	县农业农村局
	2022410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042

	
	县民宗局（统战部）
	2984871

	
	县供销合作社
	2022115

	
	县总工会
	2022461

	
	县供电公司
	2056167  2056168

	
	秦皇岛供电公司北戴河新区供电中心
	298400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秦皇岛销售分公司 
	402927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秦皇岛昌黎石油分公司
	2033263

	
	县联通公司
	2986502

	
	县移动公司
	7168780

	
	县电信公司
	5966020

	
	县铁塔公司
	18713509695

	
	县消防救援大队
	5920016

	
	县人民武装部
	2022312

	
	县武警中队
	15128527867


附件2 
昌黎县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专家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电话
	备注

	1
	郭建春
	河北秦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33563376
	

	2
	刘顺
	河北秦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780580858
	

	3
	孙慧子
	河北秦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613381821
	

	4
	王美双
	河北秦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03358557
	

	5
	周同
	河北秦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33520231
	

	6
	祝海静
	河北秦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383926070
	

	7
	赵玉军
	秦皇岛沿海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13833523630
	

	8
	于和伟
	秦皇岛万汇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3833523630
	

	9
	曹志勇
	秦皇岛华瑞煤焦化工有限公司
	13930332280
	


附件3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处置措施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形式不同，确定不同应急处置措施。

1事故分类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后果，将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为火灾事故、爆炸事故、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泄漏事故（含人员中毒）三类。

2处置要点

2.1一般处置措施

（1）接警

接（报）警要明确发生事故的单位名称、地址、危险化学品种类、事故简要情况、人员伤亡情况等。

（2）现场隔离

事故发生后，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火焰辐射热、爆炸所涉及的范围建立警戒区，并对事故现场周边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3）人员疏散

一般采取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方式。撤离是在有一定的时间与准备的情况下，把所有可能受灾或有危险的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一般是从上风侧离开，必须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就地保护是当撤离比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行动无法进行时，组织人员就近进入相对安全的掩蔽体或区域内，就地取材进行人体保护，躲避危险，同时指挥建筑物内的人关闭所有门窗，并关闭所有通风、加热、冷却系统。

（4）现场控制

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事故引发物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事故危险区、核心区应急抢险人员的调配应适度、合理，防止意外事故造成不必要的前沿人员伤亡。

保障支持力量应充足有力，以满足前沿应急活动的随时需求。

2.2火灾事故处置措施

2.2.1处置要点

（1）确定火灾发生位置；在保证应急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解救被困人员。

（2）确定火灾的物质类别（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等），根据火灾的物质类别特性采用适用的灭火器材和灭火方案。

（3）确定火灾应急救援所需的处置技术和专家。

（4）根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确定相应的人员搜救、灭火主攻方向、隔离保护范围、危险物品转移等应急方案。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对重大危险源实施重点监控、隔离保护。

（6）评估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含火灾与爆炸伴随发生的可能性、对周围区域可能影响的规模和程度），根据评估，明确火灾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控制火灾蔓延、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及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防止事故蔓延、扩大。

（7）明确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县消防救援大队、企业消防队伍等）。抢险救援时，应及时调集门类齐全的应急队伍和装备，并做好后备队伍和资源的预先安排。

2.2.2注意事项

（1）扑灭现场明火应坚持先控制后扑灭的原则。依据危险化学品性质、火灾大小采用冷却、堵截、突破、夹攻、合击、分割、围歼、破拆、封堵、排烟等方法进行控制与灭火。

（2）根据危险化学品特性，选用正确的灭火剂。禁止用水、泡沫等含水灭火剂扑救遇湿易燃物品、自燃物品火灾；禁用直流水冲击扑灭粉末状、易沸溅危险化学品火灾；禁用砂土盖压扑灭爆炸品火灾；宜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扑灭腐蚀品火灾，避免腐蚀品溅出；禁止对液态轻烃强行灭火。

（3）有关生产部门监控装置工艺变化情况，做好应急状态下生产方案的调整和相关装置的生产平衡，优先保证应急救援所需的水、电、汽、交通运输车辆和工程机械。

（4）根据现场情况和预案要求，及时决定有关设备、装置、单元或系统紧急停车，避免事故扩大。

2.3爆炸事故处置措施

2.3.1处置要点

（1）确定爆炸地点、爆炸的物质类别、爆炸类型、爆炸场所。根据爆炸事故的地点、物质类别、爆炸类型、周围环境，明确事故处置的技术方案、应急人员的个体防护措施、受伤害人员可能所处的位置和搜救方案、事故现场及周边人员的转移疏散路径。

（2）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根据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确定监控措施、隔离保护方案和预防重大危险源发生次生灾害的防控措施。

（3）明确爆炸事故所需应急救援处置的技术和专家。

（4）确定爆炸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再次爆炸控制手段、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5）明确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根据事故现场危险物质存量、爆炸事故严重程度、爆炸事故现场周边环境、爆炸事故现场周边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爆炸事故造成的设施和人员受害情况、发生次生事故灾害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等，调集门类齐全的相应应急队伍和应急资源。

（6）明确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县消防救援大队、企业消防队伍等），做好后备队伍、资源的预先安排。

2.3.2注意事项

同火灾事故处置注意事项。

2.4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2.4.1处置要点

（1）确定泄漏源的位置、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泄漏范围和可能导致的后果（泄漏是否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中毒等后果），根据泄漏源的位置、危险化学品种类、泄漏范围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制定应急技术方案和抢险安全措施。

（2）当泄漏物为易燃、易爆介质时，首先要控制现场及扩散区的一切明火源，施行交通管制，对应急器材的防爆特性进行监查，防止引发火灾、爆炸次生事故。

（3）当泄漏物为有毒有害介质时，要依据泄漏扩散范围、现场风向等施行现场隔离、警戒、交通管制和区域内人员疏散措施，落实应急人员的个体防护措施，迅速组织受害人员搜救。

（4）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根据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确定监控措施、隔离保护方案和预防重大危险源发生次生灾害的防控措施。

（5）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现场气象和风向信息及泄漏扩散趋势预测，根据预计泄漏的持续时间和可能的泄漏量、风向和周围环境确定周边人员疏散的范围和安置措施。

（6）确定是否已有泄漏物质进入附近水源、沟渠、涵洞、下水道等场所，根据泄漏物的去向制定堵截措施、防爆措施和环保应急方案，对泄漏物流经区域发出预警通告，防止发生重大环保和人畜中毒事故。对泄漏物为易燃易爆介质的，对泄漏物流经区域要进行明火和交通管制，防止发生重大爆炸事故。

（7）确定泄漏应急救援所需的处置技术和专家。

（8）确定泄漏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堵漏、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9）明确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消防特勤部队、防化分队），抢险救援时，应及时调集门类齐全的应急队伍和装备，做好后备队伍、资源的预先安排。

2.4.2注意事项

（1）控制泄漏源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泄漏，事故单位应根据生产和事故情况，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防止事故扩大。采取停车、局部打循环、改走副线或降压堵漏等措施。

在其他储存、使用等过程中发生泄漏，应根据事故情况，采取转料、套装、堵漏等控制措施。

（2）控制泄漏物

泄漏物控制应与泄漏源控制同时进行。

对气体泄漏物可采取喷雾状水、释放惰性气体、加入中和剂等措施，降低泄漏物的浓度或燃爆危害。喷水稀释时，应筑堤收容产生的废水，防止水体污染。

对液体泄漏物可采取容器盛装、吸附、筑堤、挖坑、泵吸等措施进行收集、阻挡或转移。若液体具有挥发及可燃性，可用适当的泡沫覆盖泄漏液体。

（3）救治中毒窒息人员

立即将染毒者转移至上风向或侧上风向空气无污染区域，并进行紧急救治。经现场紧急救治，伤势严重者立即送医院观察治疗。

（4）现场监测

对可燃、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浓度、扩散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测定风向、风力、气温等气象数据；确认装置、设施、建（构）筑物已经受到的破坏或潜在的威胁；监测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

现场指挥部和总指挥部根据现场动态监测信息，适时调整救援行动方案。

（5）洗消

在危险区与安全区交界处设立洗消站。使用相应的洗消药剂，对所有染毒人员及工具、装备进行洗消。

（6）现场清理

彻底清除事故现场各处残留的有毒有害气体。对泄漏液体、固体应统一收集处理；对污染地面进行彻底清洗，确保不留残液；对事故现场空气、水源、土壤污染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将监测信息及时报告现场指挥部和总指挥部；洗消污水应集中净化处理，严禁直接外排；若空气、水源、土壤出现污染，应及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7）其他注意事项

现场指挥人员发现危及人身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应迅速发出紧急撤离信号。

若因火灾爆炸引发泄漏中毒事故，或因泄漏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应统筹考虑，优先采取保障人员生命安全，防止灾害扩大的救援措施。

维护现场救援秩序，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车辆碰撞、车辆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事故。

3.安全防护

3.1现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根据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发生事故类别以及应急救援人员职责的不同，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应配备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装备；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隔离型密闭防毒面罩、适用的化学防护服和空气呼吸器等防止人体接触、沾染有害物质的防护装备。

3.2群众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要组织做好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指挥部和指挥部办公室给予协调和指导。

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主要包括：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评估事故影响范围和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确定群众的安全防护范围，明确保护群众安全的必要防护措施和基本生活保障措施；确定群众的疏散撤离方式、程序，疏散撤离的范围、路线，并指定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确定应急情况下对群众进行医疗救助、疾病控制、生活救助的方式和程序；由当地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控制污染，减少事故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确定紧急避难场所，并做出相应安排，便于被疏散群众的安置；做好群众疏散、避难过程中的治安管理工作。

4.事故分析、检测和后果评估

环境监测及化学品检测机构负责对水源、空气、土壤等样品就地实行处理、及时检测出毒物的种类和浓度，并计算出扩散范围等应急救援所需的各种数据、以确定污染区域范围，并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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